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45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规划。为充分衔接省级生

态修复规划，抓好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以下简称“生态修复规划”）编

制工作，统筹谋划市（州）区域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活动，科学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修复，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全面提升长江和黄河流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质量为目标，

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主线，以系统解决核心生态问题为导向，

合理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科学布局和分时序组织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工程，着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退化生态系统自我恢复、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构建空间格局优化、生态功能稳定和生态产品优质的生态

安全格局，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遵循自然生态演替规

律，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避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多干预。二

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难点。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

护地等重点区域，针对生态系统退化、生态功能发挥不足、生态问题突出、生态

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重点区域。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考虑区域

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特征和格局演变规律，分区分类合理配置保护和修复、

自然和人工、生物和工程等措施，严控人造景观工程、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

是坚持综合治理，科学部署。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开展综合治理，妥善处理好

保护与发展、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五是坚持多元化投入机制和建管

模式。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拓宽保护修复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公众和社会

组织参与，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新机制。

（三）规划定位。市级生态修复规划是对省级生态修复规划目标任务的细化

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保护修复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项目实施性和操作性。



（四）编制依据。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国土空间规划、生态

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规划、国家“双重”规划、省生态修复规划，落实国家和省

级生态修复目标任务，并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

制线有关政策做好衔接。

（五）规划期限。规划期为 2021-2035 年，基准年为 2020 年。

二、重点工作

（一）全面摸清生态本底。充分利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在森林、水、

湿地、草原、矿产等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气象、地质、环境和

社会经济状况等数据资料，全面掌握区域自然地理状况、生态系统类型和分布、

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情况、土地利用和地表覆被情况、自然灾害发育分布等基础

地理条件和生态本底状况。

（二）系统判识生态问题。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对象，充分利用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双评价”）和其他生态专项评价成果，

开展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明确国土空间主导生态功能，统筹生态修复总体布局，

合理确定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区域。科学评估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和恢复力水平，识

别农业、城镇功能空间生态系统恢复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潜力。从生态系统演替

规律和内在机理，结合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分析自然地理格局演变规

律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性，判识重大生态风险、诊断突出生态问题、识别空间

冲突区域。

（三）科学确定规划目标。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结合社会

经济发展趋势，依据相关标准，衔接相关规划，在区域生态功能定位、生态现状

和生态问题判识基础上，坚持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精准定位、落实传导的原则，

重点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受损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提升、规划任务完成考核等方面，科学确定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分阶段目标，提出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

（四）提出重点修复任务。遵循生态系统演替和自然地理演变规律，坚持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避免过度人工干预，实施基于自然的生态修复。在生态、

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冲突的重点区域，发挥生态修复作用，形成点线面结合、生

态功能互为支撑的国土空间格局。统筹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荒漠等

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及与农田、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性，注重地上地下、

山上山下、岸上岸下、上游下游的系统性，体现综合治理，突出整体效益。坚持

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生态功能分区提出科学措施，分类施策。

（五）部署安排重大项目。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生态修复分区的

基础上，根据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和恢复能力，在



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合理安排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时序，部署生态修复重

点整治任务。

三、进度安排

（一）启动部署阶段（2020 年 10 月）。制定市级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建立组织领导机构，组建规划编制专班，开展规划编制单位遴选工作。

（二）前期研究阶段（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组织开展前期调查研

究，协同省级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提出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布局和修复任务，

并将重点项目素材及时报送自然资源厅。

（三）规划编制阶段（2021 年 1 月-2021 年 7 月）。结合前期研究成果，开

展规划编制工作，形成规划初步成果。

（四）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8 月）。征求市级相关部门、相关领域专家、

县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并修改完善。

（五）审批阶段（2021 年 9 月-12 月）。规划成果提交自然资源厅审查，12

月前按程序提交市（州）人民政府审批后印发实施，并上报自然资源厅备案。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抓手。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牵头单位，要加

强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支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做好统筹协

调，按期完成规划编制工作任务。

（二）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作，创新性强、涉及面广、研究难度大、协调任务重。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强化与发改、财政、经信、生态环境、科技、住

建、交通、水利、农业农村、应急、林草、文旅、气象、测绘等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政策合力，共同做好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切实增强生态修复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三）做好经费和技术保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同级财政部门做好沟通

衔接，统筹保障好规划编制经费。规划编制单位的遴选要综合考虑熟悉我省自然

生态系统情况、技术能力强、业绩信誉好，以及承担过生态修复相关规划编制工



作，依法择优选择。自然资源厅将根据部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导性文件，制定下

发我省市级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技术指南，确保规划编制水平质量。

五、其他事项

国家“双重”规划重点项目和重要生态功能区涉及的县（市、区）要参照本

通知要求，编制县级生态修复规划。其他县（市、区）可纳入市级生态修复规划

统筹编制。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9 月 8 日


